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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市政府秘书长、部分副秘书长及
办公室（研究室）负责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确定对市政府秘书长、部分副秘书长及办公室（研究室）负责同志工作分工进行调整。现通知如下：

贺雷同志协助石光亮市长工作，主持市政府办公室全面工作，分管市政府办公室人事、纪检监察、财务工作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履行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抓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。

马树华同志协助于永生副市长工作，主持市政府研究室工作，分管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履行分管领域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“一岗双责”。

卞延军同志协助周凤文副市长工作，分管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四科、市政府督查室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履行分管领域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“一岗双责”。

徐锋同志协助吴霁雯副市长工作，分管市政府办公室文秘科（市政府办公室保密工作办公室）、政策法规科、秘书三科和市大数据管理中心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履行分管领域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“一岗双责”。

宋恩岱同志协助柳景武副市长工作，协助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分管办公室财务工作，分管市政府综合性会务工作和秘书六科、政务接待科、行政财务科、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履行分管领域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“一岗双责”。

姚宁同志协助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分管办公室人事、纪检监察工作，分管办公室机关党务、宣传、思想政治、意识形态、老干部工作和市政府综合系统机关党委办公室（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、机关党建科）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协助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履行办公室党组抓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履行分管领域党建、党风廉政建设“一岗双责”。

市政府办公室（市政府研究室）其他负责同志工作分工不变。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

2018年9月6日         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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